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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函
地址：10055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4樓
承辦人：邱韻潔
電話：02-77366950
電子信箱：yunjie@mail.yda.gov.tw

受文者：臺東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4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青署學字第114231568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5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申請簡章及EDM 

(A09020000E_1142315680_doc1_Attach1.pdf、
A09020000E_1142315680_doc1_Attach2.jpg)

主旨：檢送本署「115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申請簡章」，請惠

予協助宣傳，鼓勵青年踴躍提案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鼓勵國內青年組隊自主提案，培訓青年聯結國際組織及

實踐臺灣在地行動，藉以增進青年對國際事務及永續發展

目標之認識與理解，培育國際事務及永續行動人才，提升

青年國際視野及行動執行力。

二、申請資格

(一)18至35歲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青年，以3至6人組隊提案。

(二)團隊中須至少3分之2具下列資格之青年：

１、曾參與本署「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培訓營」、原住民

族委員會「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計畫、國際原

住民族青年論壇」、客家委員會「客家青（少）年國

際事務訪問團」、外交部「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」

完訓者。

２、大專校院推薦曾參與本署「國際永續及社會創新人才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299789

■■■■■■民政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12/26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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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育計畫」、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」之該校學

生；曾修習國際事務、社會創新、永續發展或設計思

考等相關學分課程之該校學生。

３、團隊中須至少3分之1具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中

級以上（或其他同等英語語言檢定資格）或擬赴國家

同等語言檢定資格。

４、未曾獲本計畫績優團隊者。

５、每人限參加1組團隊，每組團隊限提1案。

三、旨揭計畫以「永續發展目標」為計畫主軸，提出社會創新

行動方案，透過「組隊提案培訓、參與審查輔導、聯結國

際組織、實踐在地行動」4階段，提升青年國際視野及行動

執行力，並辦理成果分享及績優團隊徵選；另績優團隊得

於次年度選擇提案「赴海外聯結國際組織」或「持續執行

在地議題行動」，每組團隊最高可獲得新臺幣80萬元獎

金。

四、申請期間自本簡章公告日起至115年3月13日（星期五）中

午12時前，至iYouth青年國際圓夢平臺（網址：

https://iyouth.youthhub.tw）填寫報名資訊並上傳相關

資料。

五、檢附115年Young飛全球行動計畫申請簡章及EDM各1份，或

請參閱iYouth青年國際圓夢平臺「Young飛計畫專區」（網

址：https://iyouth.youthhub.tw/youngfly/）。

六、如有提案申請相關問題，請逕洽工作小組。電話：02-

77230826#1003張小姐或#1006賴小姐，信箱：

youngfly@ydayoungfly.info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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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外交部、客家委員會、原住民族委員會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（教育部大學社會責
任推動中心）、全國大專校院（含國際事務處、學生事務處及原住民族學生資源
中心）、各縣市政府（含各直轄市及金門、連江兩縣）

副本：

93


